关于对《平谷区促进直播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[bookmark: OLE_LINK1]为全面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加快推进北京（平谷）直播电商产业功能区建设，我区立足扬优势、补短板、强生态，着力推动直播电商“人、货、场”资源要素集聚融合。平谷区商务局牵头对《平谷区促进直播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（以下简称《措施》）进行修订完善。
二、起草过程
为增强《措施》的前瞻性、科学性和实效性，起草工作坚持目标导向、需求导向与创新导向相结合。在延续原《措施》核心框架的基础上，紧扣直播电商产业发展规划，通过“问需于企、问计于企、问策于企”，实地走访直播电商园区、基地、头部企业及专业服务机构，并组织召开专题研讨会。经深入研判产业发展趋势、精准摸排企业实际需求、反复论证政策创新路径，并同步征求汇总区内相关部门意见，最终完成了对政策支持方向的优化调整。
三、主要内容
新《措施》在整体结构不变的前提下，按照“保留基础、调整优化、新增补位”的原则，对核心支持方向的5大维度进行整合，调整为11个支持方向，保留5条、调整5条、新增1条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（一）保留5条
培育产业示范基地、招引挖潜优质企业、融入“数字科技+智能直播”、举办特色活动、强化金融支持5个内容保留。保留的原则，一是政策支持内容近两年基本有实际申报案例，执行效果显著；二是支持导向明确，适配产业发展。
（二）调整5条
对原《措施》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执行标准不具体、支持方向与产业快速发展不匹配等问题，通过优化扶持导向和评价标准，让政策更精准对接产业发展痛点，提升执行有效性。
1.建设直播电商园区。删除入驻面积率达60%的标准和园区需年度新建的要求。因实施期间区内无园区享受该政策，且现有园区在一园一特色、整体联动、赋能产业、错位发展方面未达到预期目标，仍需结合我区产业基础完善空间布局，因此拟降低标准，鼓励园区发展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链入“高大尚产业+产地直播”。补贴的方向改变，原来对网零额500万元以上的给予5万元奖励，每增100万元奖励1万元，最高不超过50万元的奖励。现结合我区平谷大桃等特色农产品就近冷藏存储仍有短板，“直播+”多元融合在直播场次、质量等方面还需拔高，拟鼓励基础设施建设，支持直播电商产业常态化多元融合发展。
3.聚集引进MCN机构。降低门槛、提高奖励标准，原销售1000万元、3000万元、5000万元给予5万元、15万元、30万元奖励，最高30万元。修改后删除独家签约主播和新注册等要求，且对1000万以上按照等比递增奖励，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4.开展技能培训。原《措施》按每场50人、40学时最高补贴2万元，相当数量的培训在单场次人数上达不到要求。现政策聚焦结果导向，更加注重参训人员后续实际就业情况，引导其真正转化为电商从业人员。
5.强化物流服务。原《措施》只提到对快递单量给予阶梯资金补贴，未明确具体标准。通过调整明确对投递平谷区特色农产品阶梯补贴标准。
（三）新增1条
新增一条为孵化平谷品牌，是鼓励我区企业创建自有品牌，同时支持食品营养谷企业网络销售，主要对年成交额首次超1000万元的，给予50万元的品牌孵化奖励。符合区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，以商招商、产销互促、多元提升影响力，有益于产业升级、产值增加。

